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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鑑定為海砂屋有其安全疑慮，須儘速籌辦拆除重建新家園，
辦理歴程如下：

辦理時間 作業內容

111年9月至12月中旬 辦理地主說明會及鄰地協調會

112年1月11日 估價師委任公開抽籤會議

3月3日
新北府工建字第1120396837號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鑑
定報告核備(拆除重建)

4月10日
寄發自辦公聽會及選配資料
及里公告、傳單、
4月10日至4月12日登報

4月12日至5月14日 選配期間共33日

4月22日 選配說明會暨自辦公聽會

5月19日 公開抽籤日

預計5月底前 事業暨權變計畫、
變更都市計畫送市府審查

• 專家學者代表：葉美麗委員
• 主管機關及當地居民代表：

新北都更處& 區公所&永順里里長
•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

本案自劃更新單元
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

公聽會主持人：金滿意建設開發(股)公司
受託單位：A8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規劃)

大展資產顧問(股)公司(都更規劃)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事所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公聽會邀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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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
第23、37條

都市更新條例
第32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
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
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
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
並舉辦公聽會。

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
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
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
超過4/5，且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
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
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
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
新單元內門牌戶。
前項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
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
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
及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實施者應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務，
並於專屬網頁、政府公報、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充分揭露
更新相關資訊。

第8條

第18條

都市更新條例
第44、48條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
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32
條及第33條規定程序辦理。但必要時，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4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
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前項參與權利變換者，實施者應保
障其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不得低
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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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永安北路一段17巷
永安北路一段11巷18弄、永福街179巷

面前道路 8M 路寬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 容積率

50% 300%

地號及面積 2175地號面積:1,169m2

基地面寬 2175地號面寬約 48米、縱深約26米

權屬 2175地號共40戶

重建方式 都市更新條例(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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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1月10日發布實施「變更三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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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175地號

基地面積 1,169平方公尺

屋齡達30年，建物投影面積占單元面積1/3 符合
屋齡達30年，投影面積占建物總投影面積1/2 符合
因單元劃設造成畸零地之情事 無
劃 定 基 準 臨2條計畫道路且面積達1,000㎡

不受5點至9點限制（不造成毗鄰地無法單獨建築、臨
路條件、空地比、20年或30年屋齡比率）

本案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已於112年3月3日新北府工建字第1120396837號列管

建 物
指 標

應符合2項

指標1:無電梯設備之4層樓以上合法建築物
投影面積占總投影面積達1/2以上。 符合

指標8：位於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所標示
為高潛勢地區。 符合

結 論 土地及建物均符合劃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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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

全區總和(A=a+b) 1,169.00 38 3,839.03 38

公有(a) 0 0 0 0

其他私有(b=A-a) 1,169.00 38 3,839.03 38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1,169.00 38 3,839.03 38

私有同意數(C) 1,109.01 36 3,640.09 36

同意比例(%)(C/B) 94.87% 94.74% 94.82% 94.74% 9



#65規定：建築容積獎勵上限：最高不超過 「1.5倍法定容積」
都更容積獎勵未來依事業計畫計畫核定公告之數額為準！

中央容獎
共13項

地方容獎
共7項

都
更
容
積
獎
勵 海砂屋

獎勵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55 條規定

防災2.0
綠建築銀級+耐震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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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Ⅰ 本案經查無以下事項Ⅱ

 全區劃設為重建區段
 實施方式：

「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

有關費用分擔Ⅲ

 依都市更新條例#51、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19、110年9月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提列。

 實施者投入之共同負擔費用，將由更新單元內土地
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計算其負擔比例，
折價抵付予實施者。

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Ⅳ

 本案以「重建」方式處理，以土
地信託及資金信託方式實施風險
控管。

 整建或維護區段計畫
 文化資產
 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價值建物之

保存或維護計畫
 公有財產

11



地上物拆遷計畫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辦理：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核定發布日起
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
強制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
前項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之規定，有關補償
單價及租金水準應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查估後評定之，實際數據應以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之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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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未來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

本案更新後興建1棟地上15層及地下4層之住宅大樓，構造為鋼筋混凝土造。

更新後建物/車位 面積(坪/部) 單價(萬元) 總銷金額(萬元)
店舖 48.58坪 67.65 3,286.58 
住宅 2,660.94坪 51.80 137,842.93 

汽車位(平面&升降) 59部 194.07 11,450 
合計 152,579.51 

總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程費用 47,699 含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空氣污染費、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外接水、
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建造執照相關規費、結構外審費

申請獎勵之委辦費用 331

權利變換費用 11,419
含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土地複丈費、鑽探費用、鄰房
鑑定費用、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拆遷補償費用、安置費、地籍
整理費、審查費用

貸款利息 2,305
稅捐 1,922 印花稅及營業稅
管理費用 15,423 含信託、人事行政、銷售、風險等管理費用
都市計畫變更費用 70
更新事業總成本 79,169 折抵率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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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自交屋日起對「本大樓」之結構部分(如樑柱、承載牆壁、樓梯)負責保固15年。

 防水部分（如浴廁、地下室連續壁體等）保固2年。

 固定建材設備部分（如門窗框、地磚等）保固1年。

 公共設施之機械設備（如電梯、停車設備、配電設備、消防器材、發電機等公共設施部分）移交予管委會後
保固1年。

 以上4項保固若係因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使用維護不當，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實施者所造成之損毀（如門
窗玻璃等）則不在此限。

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本案更新後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依相關規定擬

訂住戶管理規約及辦理相關委員之選舉。待規約通過實行及委員選任完成後，即將提列之公寓大廈管理

基金移交之管理委員會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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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地主
建物環境

現有建物為海砂屋危險建物，
結構上有耐震及防火安全之顧
慮，潛藏公共安全問題

嶄新地標，
防震及防火設備完善，
維護公共安全

財產價值 建物老舊及環境品質低落 提升財產價值

整體
環境

都市防災 無助益 留設開放空間可供作鄰里救災防災空間

開放空間 無 除現有人行道外，自建築線起再退縮留設人行
步道

政府
地區發展 地區發展無法連貫 帶動週邊環境更新發展

都市景觀 未能配合政府設施 採綠建築規劃設計，提升整體都市景觀品質

＊對於所有權人、政府、實施者及周邊環境改善皆有顯著效益，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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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進
度

進度
113年 114年 116年 117年

5月 6-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月 3-12月 1-3月 4-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3月 4-5月 6-7月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申請建造執照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地上物騰空拆除

工程施工

申請使用執照

送水送電

申請測量

釐正圖冊

接管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產權登記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更新成果備查

16總更新時程預估需4.25年(事權計畫核定至更新成果備查)



同意書簽署之意義

同意書簽署之相關權益事項：

• 本人已知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
意書僅限於「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2175
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使用，並
同意由「金滿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
本都市更新案之實施者，禁止移作他用。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

第88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
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

•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
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
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與
相
關
權
益
事
項

擬 訂 新 北 市 三 重 區 永 安 段 2 1 7 5 地 號 1 筆 土 地 
都 市 更 新 事 業 計 畫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參與由金滿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實施者申請之「擬訂新北市三重區永安段 2175 地號 1 筆

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一、同意都市更新處理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二、所有權人同意權利價值比率或分配比率(採重建處理方式者)： 
    ■採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 採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併送者： 
預估本人更新後分配之權利價值比率：        % 

□ 採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分送者： 
預估權利變換分配比率：        % 

□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依實際情況選填)： 
    □ 依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合建契約或其雙方合意。  

□ 分配比率         %。 
三、同意參與土地及建物權利範圍： 
(一)土地 

鄉鎮市區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土地面積（㎡）     
權利範圍     

持分面積（㎡）     
(二)建物 

建    號    
建物門牌號    

坐落地號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建物層次/總樓層數    

樓地板面積
（㎡） 

主建物總面積(A)    
附屬建物面積(B)    

共有
部分 

面積(C)    
權利範圍(D)    
持分面積 
E＝C＊D    

權利範圍 (F)    
持分面積（㎡）（A＋B＋E）＊F    

 

以上雙框線內資訊由實施者填具 

立同意書人(本人)： (簽名並蓋章) 立同意書人(法定代理人)： (簽名並蓋章)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聯絡地址：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 
1.本人已知悉本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擬訂新北市三重區永安段 2175 地號 1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2.如立同意書人係限制行為能力人，須由法定代理人共同簽署；如立同意書人係無行為能力人，須由法定代理人簽署；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更新後分配之權利價值比率：更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利價值，其占更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利價值，扣
除共同負擔餘額之比率計算之。 

4.權利變換分配比率：更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利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其占更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利價
值之比率計算之。 

5.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更新後分配之權利價值比率或分配比率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向實施
者提出撤銷同意，並副知主管機關。 

6.注意事項 3、4 尚需經各該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實際數值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為準。

簽署
人印 

簽署
人印 

17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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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

都更條例
第3條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
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
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都更條例
第51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
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
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更條例
第52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
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依前項規
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
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

19



都更條例
第50條

一、選任地點：
新北市三重區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永福街197巷6-1 號)

二、選任之日期：112年1月11日
(111/12/29通知土地及建物權利人)

三、公正第三人：崔駿武律師事務所
四、依「112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
辦理公開抽籤選任作業

正取2家
1. 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備取5家
1. 名成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 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3. 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4.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5.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專業估價者
選任作業
抽籤結果

20



項目 宏大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華徵信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泰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 (萬元 /坪) 1,100,000 1,090,000 1,09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 (元) 388,984,750 385,448,525 385,448,525 

更新後
房地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676,529 660,044 649,543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518,023 514,939 513,764

車位平均價格 (元/個) 1,940,678 1,940,678 1,885,593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元) 1,525,795,066  1,516,749,626  1,509,900,697  

評價基準日：111年12月21日
權利變換價值選定依據：選定更新前後價值最高者!!
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領銜)

註：未來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21



權利變換關鍵計算式：
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折價抵付房地予實施者)
=地主分配房地價值(按更新前價值比例分回)
 何謂共同負擔：即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

【收入】
更新後總銷

約15.26億
100%

【收入】
更新後總銷

約15.26億
100%

【成本】
共同負擔
約7.92億
51.89%

【成本】
共同負擔
約7.92億
51.89%

【淨收益】
地主分回
約7.34億
48.11%

【淨收益】
地主分回
約7.34億
48.11%

22

更新後總銷售價值15.26億元



選配期間 112年4月12日至5月14日共計33日

23

項目 附件名稱

附件一 選配說明暨房屋及車位權值圖冊

附件二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附件三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四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附件五 代為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委託書

註：相關附件僅寄發權利變換戶，協議合建戶係實施者以協議內容個別通知選配



1. 更新後住宅單元每戶得選配一位車位為原則。

2. 更新前持有1樓土地所有權人優先選配更新後1樓店舖。

3. 更新後2樓以上住宅單元之選配優先順序如下：

(1) 原位於臨永安路一段11巷者，優先選配更新後臨永安路一段11巷之住宅單元。

(2) 原位於臨永安路一段17巷者，優先選配更新後臨永安路一段17巷之住宅單元。

4. 地下二層編號17、18為更新後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用（屬公共設施），不納入選配範圍。

5. 土地所有權人選擇之房屋及車位權值以應分配價值之±15%區間為原則，因選配房地單元價值多於應分配價值
時需繳納差額價金，故請盡量選擇與自己權值相當的住宅及車位單元。

6. 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店舖、住宅或車位單元，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且其應分配權利價值超
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7. 若欲與他人合併權值以申請分配住宅及車位單元者：

(1) 請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位合併土地所有權
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住宅及車位單元。

(2)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
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8.土地所有權人應於申請分配期限內進行選配，並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超額
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且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選
配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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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選配說明暨房屋
及車位權值圖冊

 本案每位地主應分配權值

＝地主應分配權值× 每人更新前權值比例

＝734,107,193元× 每人更新前權值比例

＊藍色底線字體為估價公司鑑價

(二)更新後建築規劃參考圖集（含傢配圖）：

(一)個人權利價值分析表與住宅及車位單元價值表：
以估值最高者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結果為依據
最小分配單元為4F-A3 及4F-A5 (產權面積：24.58 坪)

25

A3、A5 A2、A6 A1、A7

房屋規劃
房數 店面 2房 3房 3房

合計戶別 S1、S 2 A3、A5 A1、A7 A2、A6

坪數 24.40、24.18 24.58 31.61 38.85

戶數 2 28 28 28 86

車位規劃
樓層 B1 B2 B3 B4

合計
尺寸 250*

550
250*
550

230*
550

200*
600
無障
礙車

250*
550

250*
550

230*
550

250*
550

250*
550

230*
550

250*
550

250*
550

230*
550

車位 5 1 1 2 10 3 2 12 3 2 13 4 3 61

計價
車位 7 15 17 20 59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是否參與權利變換並申請房

屋及車位位置的正式書面文件

附
件
二

法定
文件

A君

A君

A君
F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路00巷0號0樓
02-2345-6789

印

☑

26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填具右側所示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申請分配後，找補金額將依地政機關
測量釐正面積後核計差額價金。

附
件
三

法定
文件

27

A君

A君
F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路00巷0號0樓

02-2345-6789

2F-A1
1

1
B1F-20

印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如果想與他人合併權值一起分配，未來並互相
持分房屋及車位時才需要填寫

 須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位合併
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
房地及車位。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
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附
件
四

法定
文件

舉例：
※若A君及B君二人欲合併權值，則以加總後

之總權值分配房屋及車位
※未來房屋及車位為二人共同持有

A君、B君

A君 F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
路0巷0號0樓

02-2345-6789

2F-A1 1
B1F-20

2F-A1

B1F-18

A君
B君

A君
B君

50/100
50/100

50/100
50/100

B君 A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
路0巷0號0樓

02-2345-6789

印

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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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為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委託書
 若無法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則可填具

委託書請他人代理，否則將由見證律
師代抽選。

附
件
五

法定
文件

A君 B君

A君

B君

F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路0巷0號0樓
02-2345-6789

A123456789

新北市三重區00路0巷0號0樓
02-2345-6789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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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抽
籤
說
明

公開抽籤日 112年5月19日 下午2點

公開抽籤地點 新北市三重區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97巷6-1號)

公開抽籤情形

• 應分配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選配期限前(112
年5月14日)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 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 建議權利關係人到場，無法親自到場者可委託他人(須出具委託書)

• 未到場亦無委託人者，由實施者代為抽籤

• 委請律師(第三公正人)見證 30



地
主
配
合
事
項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選配期間：112年4月12日至5月14日，共計33日
請於 112年5月14日前 繳回

31



建 築 設 計 內 容 說 明

A8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32



■ 開發內容
• 基地位置：新北市 三重區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 基地面積： 1169.00㎡

• 建築規模：1幢1棟，共86戶住宅單元

■ 開發概要
• 依變更三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

次通盤檢討）書規定。

• 本案屬住宅區，並以劃設鄰里性住宅區為主，提供
該地區居民住宿所需。

■ 設計目標及構想
• 透過都市設計管制，將主要動線、次要動線與空間

活動系統予以結合，並透過大面積整體開發，加強
都市景觀之形塑。

• 量體配置以延續街道完整性為原則，借以提高其居
住品質。

• 塑造重劃區附近地區之高品質住宅及與都市環境達
成和諧共榮為目標。 33

開
發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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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步道面積= 424.22㎡

35

人
行
步
道
面
積
檢
討
圖



地
下
四
層
平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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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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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面
圖



地
下
二
層
平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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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地
下
一
層
平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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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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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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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層
平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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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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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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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層
景
觀
配
置
平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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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景觀配置平面圖(喬木)

一
層
景
觀
配
置
平
面
圖



一層景觀配置平面圖(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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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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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層景觀配置平面圖 (行道樹及街道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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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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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突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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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配
置
平
面
圖



屋突層景觀配置平面圖(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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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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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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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外部空間）

53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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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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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計
畫



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內部空間）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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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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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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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內部空間）

地下二層平面圖

汽
機
車
停
車
與
動
線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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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內部空間）

地下三層平面圖

汽
機
車
停
車
與
動
線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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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內部空間）

地下四層平面圖

汽
機
車
停
車
與
動
線
計
畫



58消防救災檢討圖 (一層平面)

消
防
救
災
檢
討
圖



59消防救災檢討圖 (二層平面)

消
防
救
災
檢
討
圖



60消防救災檢討圖 (三至十五層平面)

消
防
救
災
檢
討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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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三重區永安段2175地號1筆土地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案

估價評估說明─公聽會簡報

三重區永安段 62



報告大綱

1. 更新單元基本資料

2. 評估內容

3. 估價條件

4. 更新前權利價值評估

5. 更新後權利價值評估

三重區永安段

63



基本資料

三重區永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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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單元基本資料

1. 更新單元：三重區永安段2175地號1筆土地

2. 基地面積：353.6225坪(1,169.00㎡)

3. 使用分區：住宅區(建蔽率50%、容積率300%)

4. 臨路情況：三面臨路(8M永安北路一段11巷18弄、 8M永安北路一段17巷、約6M永福街179巷 )

65



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單元位置圖

66



三重區永安段

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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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勘
估
標
的
地
籍
套
繪
圖

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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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評估內容

1. 評估更新前土地權利價值。

2. 評估更新前各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利價值比例。

3. 評估更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份之權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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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估價條件

70



三重區永安段

估價條件─更新前估價條件

價格日期：民國111年12月21日

1.更新前各權利人土地權利價值，係以法定容積率為依據之土地素地價
格為基礎，評估更新前權利價值。

2.評估更新前各戶價格，選定永安北路一段17巷13號3樓(8650建號)
作為比準戶；另地上建物建材為鋼筋混凝土造，考量其目前維護使用
情形，增加經濟耐用年數15年(50年→6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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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估價條件─更新後估價條件

1.更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不動產價值依價格日期當時之市場資訊及實
施者提供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樓層別效用比關聯性等因
素，以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2.評估更新後各戶價格，選定地面層(戶別S2)作為比準單元；選定樓上層(4FA2)作為比
準單元；地下室停車位選定B2坡道平面式大車位(編號11)(250*550)作為比準單元。

3.更新後部分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另有規劃露臺，並設有約定專用。本次考
量露臺使用效益之前提下，評估該更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權利價值。

72



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前權利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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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前評估基礎說明

「臺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區分建物以
比較法、收益法

二種方法評估

區分建物以
比較法、收益法

二種方法評估

將權利變換關係人價值歸戶，
並核算權利價值比例

比準地
以比較法及土開法兩種方法評估

比準地
以比較法及土開法兩種方法評估

評估比準地價格，依個別條
件推估各筆土地合併前價格

土地上為區分建物者，
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評估
各戶區分建物土地權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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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前土地價值評估

• 步驟一：土地價格評估

– 以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土地價格(容積率為300.00%)

土地單價為110萬元/坪、

土地面積為353.6225坪、

土地價值為388,984,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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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步驟二)

比準戶
地址 樓層 面積(坪)

比準戶價格
（元／坪）

永安北路一段17巷13號3樓 3F 29.45 320,000

本案更新前區分所有建物以比
準單元考量建物個別條件樓層
別效用比及位置差異(通風採光
及臨路等建物個別條件差異)，
推估各單元價格。

17巷11號 17巷17號17巷15號17巷13號

11巷26號11巷24號11巷22號11巷20號

比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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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 步驟三：更新前權利價值分算說明(舉例說明)

某甲地號之所有權人的土地權利價值歸戶計算結果

15,000,000 ÷ 388,984,750元 ≒ 3.8562%

更新前某甲地號之

所有權人權利價值

(元)

更新前

土地權利價值合計

(元)

權利價值比例

15,000,000 388,984,750 3.8562%

本案實際數字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更新前權利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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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權利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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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評估基礎說明

更新後建物規劃
類型為店舖、住宅

以比較法及收益法兩種方法評估

更新後建物規劃
類型為店舖、住宅

以比較法及收益法兩種方法評估

依更新後所規劃單元之使用類型，
選定比準單元進行評估

考量更新後各單元
之樓層別效用比及位置差異，
以比準單元之權利價值推估

更新後之建築物及其土地權利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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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權利價值評估

1.產品類型：店面住宅大樓

2.建築樓層：地上15層、地下4層

3.地面層規劃2戶店鋪

4.住宅規劃：第二層以上規劃為住家單元(單層規劃6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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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權利價值評估

戶別 建物面積(坪) 邊間
建物單價
(元/坪)

S2 24.18 否 670,000

店鋪比準戶

店鋪比較項目

邊間

本案實際數字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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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權利價值評估

樓層 戶別
建物面積

(坪)
面積 通風採光

車道或汽車
升降機影響

臨路 視野
建物單價
(元/坪)

4F A2 38.85 30坪以上 二面 無
雙面(8、

8)
普通 504,000

住家比準戶
住家比較項目

面積
通風採光

車道或汽車升降機影響
臨路
視野

-----------
樓層別效用比

本案實際數字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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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車位權利價值評估

車位型式 樓層 車位大小 數量(個) 車位單價(元/個) 車位總價(元)

坡道平面式

B1
250*550 6 2,400,000 14,400,000

230*550 1 2,250,000 2,250,000

B2
250*550 13 2,300,000 29,900,000

230*550 2 2,150,000 4,300,000

B3
250*550 15 2,200,000 33,000,000

230*550 2 2,050,000 4,100,000

升降平面式 B4
250*550 17 1,350,000 22,950,000

230*550 3 1,200,000 3,600,000

合計 59 1,940,678 114,500,000

本案實際數字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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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永安段

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權利價值

更新後建物
規劃類型

建物總價(元);
車位總價(元)

建物面積(坪)；
車位數量(個)

建物均價(元/坪)；
車位均價(元/個)

一樓店鋪 32,865,800 48.58 676,529

二樓以上住家 1,378,429,266 2,660.94 518,023

全棟合計 1,411,295,066 2,709.52 520,865

車位 114,500,000 59 1,940,678

全案總銷 1,525,795,066

價格日期 111年12月21日
建材等級 鋼筋混凝土造

本案實際數字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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